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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110年03月02日） 
（二）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110年06月01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100019147B號令）

二、目的：
（一）培養體育班學生學科能力，提升良好讀書風氣，增加學科學業成就。
（二）落實體育班學生訓練正常化，強化專項術科能力，增加運動競賽表現。
（三）培育體育班守紀律重榮譽及合作互助的優質選手。 

三、實施方式：
（一）課業輔導 
1. 全班性學業輔導：檢視全班學習狀況，彈性調整安排加強輔導課程，導師得視需求提出相關科目申請。
2. 段考前課業輔導：視學生需求給予課業輔導加強。 
3. 寒暑假學業輔導：配合寒暑假訓練計畫，加強會考相關科目。
4. 學習扶助：學生未達出賽基準或學習成就低落，針對需加強之科目，實施學習扶助，以6人為原則，由體育組與教務處協同安排教師輔導課業弱勢學生。

（二）賽後補課：
1. 檢視各代表隊出賽狀況，補強因出賽未執行之課程。
2. 請教務處協助安排師資進行賽後補課。 

（三）升學輔導：
1. 依選手之運動成績及學業成就分析未來進路輔導方案提供家長及學生參考。
2. 加強體育班學生參加會考能力，教務處協助安排師資增強應考能力。

四、經費來源：
（一）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體育班經費、體育重點學校補助及學習扶助計畫學校開班經費。
（二）企業贊助或是社區人士捐助。
（三）不足部分由體育班學生繳費補齊。

五、本要點經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